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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公佈：

延遲完成須予披露交易

謹提述本公司分別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日作出有關多項須予
披露交易（包括出售及有期回租Cape Jaffa）之公告及通函，本公司宣佈，其於二零零五年
十月十四日與Monarch Maritime S.A.訂立第三份協議備忘錄之增補文件，以延遲完成及交
付Cape Jaffa之日期至不遲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取代該公告原先所述之日期二零
零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目前預期完成及交付Cape Jaffa將約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中
進行，因此有期回租貨船予本公司之租賃船隊亦告開始。第三份協議備忘錄之所有其他條
款及條件及有關Cape Jaffa之期租合約協議則維持不變。

謹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作出有關多項須予披露交易（包括出售及有期回租Cape
Jaffa）之公告（「該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使用之詞彙與該公告所定義者具有相
同涵義。

Cape Jaffa出售事項及第三份協議備忘錄
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四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Labrador Shipping（BVI）Limited（第三名賣
方）與Monarch Maritime S.A.（第三名買方）就由第三名賣方出售Cape Jaffa訂立第三份協議備忘
錄。根據第三份協議備忘錄，除非訂約雙方另行協定，否則完成日期不得遲於二零零五年十
月三十一日。於本公告日期，預期完成及交付Cape Jaffa將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下旬進行。

第三份協議備忘錄之增補文件
透過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十四日簽訂第三份協議備忘錄之增補文件，第三名賣方與第三名買方
均同意，延遲完成及交付Cape Jaffa之日期至不遲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有期回租Cape
Jaffa予本公司之租賃船隊乃由交付Cape Jaffa後開始，亦將因而延遲。第三份協議備忘錄之所
有其他條款及條件及與第三名買方之期租合約協議則維持不變。

延遲完成及交付Cape Jaffa之理由為讓本公司根據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六月及十月訂立之租船
貨運合約執行由澳洲至中國及韓國之貨物合約。利用Cape Jaffa執行此貨物合約為本公司運用
其船隊最具成本效益之方法。完成此航程後（預期約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中），Cape Jaffa將可
交付予第三名買方。

本公司相信，延遲完成將不會對本公司之財政狀況或營運造成重大影響。

本公司目前預期完成和交付Cape Jaffa將約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中進行。倘有關交易未能於二
零零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完成，本公司將發表進一步公佈。

承董事會命
Andrew T.Broom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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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零五年十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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